臺北市立大學師資生集中教學實習實施辦法

103年10月20日103學年度第1次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3年12月30日103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為落實師資培育職前教育階段教學實習課程目標，提供師資生職前教學實習機會，特訂本實施辦法。

第二條、實習目標：

 一、驗證教學原理，熟悉各領域(科)教材教法。

 二、瞭解教學對象，學習面對不同特質學生。

 三、鍛鍊專業知能，累積教學經驗與成長檔案。

 四、認識學校行政運作，激發專業服務熱忱。

 五、體驗教師工作與角色責任，培育師道風範。
第三條、適用對象：修習全學年教學實習課程之四年級師資生與幼兒教育學系三年級師資生。

第4條、 實施原則：

一、師資生集中實習以班級為單位，相關行政業務由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師資培育中心)統籌辦理。

        二、集中實習時間為連續三週，其中幼兒教育學系三年級師資生為連續二週，於每年三月辦理為原則。師資生若跨修不同類科教育學程教學實習課程者，三月集中實習以本科系或第一類教育學程為優先，其他類教育學程集中實習則依授課教師規劃進行或於五月下旬辦理之。
第五條、實習指導人員：

   一、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師。

   二、集中實習機構校長、園長(園主任)、處室主任與實習輔導老師。 
   三、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主管及相關教師。

   四、本校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主任。

第六條、實習進程與內容：

 一、集中實習前：

(一)授課教師應與集中實習機構行政主管討論實習合作各項細節，指導師資生熟悉集中實習機構行政組織、設備、行政計畫與措施。

(二)師資生和實習班級的導師與科任教師保持密切聯繫，以達實習前即充分瞭解教學環境、教學進度、學生特質及學習狀況。

(三)依據各實習班級之進度，進行各科教學活動設計及教學資源準備。

(四)訂定各班集中實習計畫與編印實習手冊。

 二、集中實習期間（以二至三人於一個班級實習為原則）：

(一)教學實習：依既定學科進度及教學目標按時進行教學及作業指導。

(二)導師（級務）實習：參與班級經營實務，學習教育實踐智慧。

(三)學生輔導：參與個案或團體輔導。

(四)參與實習機構教師研習活動，並針對教學需要辦理研習活動。          
第七條、集中實習期間相關注意事項：
 一、教學活動方面：

(一)各科教學活動設計應於教學前請原班級老師指導，並於教學後省察教學成效，交換教學經驗，撰寫教學札記。

(二)教學時充份利用各種教學資源及教具以提高教學效果。

(三)教導學生時應積極主動循循善誘，絕不可對學生有不當之輔導管教。

(四)體能活動之教學應穿著合適運動服裝，以利教學進行。

(五)實習期間應至少進行一次正式教學觀摩演示。

(六)借用實習機構之圖書、教具應於實習結束後立即照單歸還。

 二、生活管理方面：

(一)各班應訂定「實習生活公約」，並切實遵守。

(二)實習期間應遵守本校與實習機構相關規定，且不得遲到、早退、不假外出或無故缺席，同時避免接待私人訪客，上課中行動電話應關閉或靜音。

(三)師資生應依指導教授指導適度參加實習機構集會活動。

(四)師資生於集中實習機構請佩掛識別證，注意言行禮節及應對份際，儀容應力求端莊雅潔以期能為學生楷模。

(五)師資生於實習結束後非經實習機構同意不得私自帶領學生出遊或私下個別會晤。

第八條、實習檢討與成果展示：

 一、授課教師應經常往返集中實習機構進行個別與團體指導。

 二、授課教師每週應指導師資生定期召開集會兩次以上，進行實習檢討及集中實習應注意事項，並做成紀錄；集會時得邀請實習機構校長、園長(園主任)、處室主任及有關教師蒞會。

 三、集中實習結束前，應在實習機構舉行綜合座談呈現實習成果，並檢討得失以為來年借鑑。

 四、實習結束後，各班級應依師資培育中心規劃舉辦成果展，以提供其他班級及學弟妹觀摩學習，所需經費由師資培育中心酌予補助。

第九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